
自 2022 年 9 月起，这些税收新政将正式实施，涉及税收协定、零关税、保

险资产、海关商品、中小学财务制度等等，赶紧来看！

1、《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9月

1日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

多边公约〉对我国生效并对部分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6 号）（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于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受二十国集团委托牵头制订，旨在一揽子修订现行双边税

收协定，落实与税收协定相关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成果建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包括我国在内的 97 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公约》。

2、我国给予 16 国 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9月 1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按照《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给

予最不发达国家 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1 年第 8号），

根据我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换文规定，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对原产于多哥、

厄立特里亚、基里巴斯、吉布提、几内亚、柬埔寨、老挝、卢旺达、孟加拉、莫

桑比克、尼泊尔、苏丹、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乍得和中非等 16 个最不发达

国家的 98%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

3、9月 1日起，调整营业执照照面内容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营业执照照面事项的通知（市监注发

〔2022〕71 号）》，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经登记机关准予设立、变更登记以

及补发营业执照的各类市场主体，颁发调整版式后的营业执照。公司、非公司企

业法人、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等类型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不再记载“营业期限”

“经营期限”“合伙期限”信息项，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增加“出



资额”信息项，部分类型市场主体营业执照的事项名称及事项位置进行相应调整。

之前存续的各类市场主体，可以继续使用原版营业执照，也可以直接申请换发新

版营业执照。

4、《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9 月 1日起施行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规定》共计 7章、85

条，在篇章结构和条款内容方面进行了大幅修订，主要包括５个方面：

（1）新增公司治理专门章节；

（2）将风险管理作为专门章节；

（3）优化股权结构设计要求；

（4）优化经营原则及相关要求；

（5）增补监管手段和违规约束。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5、2022 年海关商品归类决定发布

海关总署印发《关于发布 2022 年商品归类决定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 252 号公布）有关规

定，制定了有关商品归类决定。同时，根据我国进出口商品及国际贸易实际，将

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的部分商品归类意见转化为商品归类决定并予以

公布。

公告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关商品归类决定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

规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发生变化的，商品归类决定同时失效。

6、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财务行为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修订印发《中小学校财务制度》，从 2022 年 9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与原《制度》相比，新《制度》着重从六个方面进行了修订：一是调

整了《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再要求接受国家经常性资助的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

学校执行本制度。二是明确党组织领导中小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三是强化学校

财务队伍建设。四是对学校采取自主经营食堂、委托方式经营食堂、配餐或托餐

等不同方式为学生供餐的实际情况，分类提出财务管理要求。五是明确课后服务

等服务性收费的管理要求，增加中小学校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增加收费项目、

提高收费标准的禁止性规定。六是根据新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对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财务报告制度等内容作相应调整和细化。

7、这 4 种农药将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农药管理条例》，经国务院同意，农

业农村部决定对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等 4种高毒农药采取淘

汰措施。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撤销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

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已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

销售和使用，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

8、13 部门印发文件健全招标投标制度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 13 部门印发《关于严格执行

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意见》共提出 5方面 20 条具体政

策举措，主要包括：强化招标人主体责任、坚决打击遏制违法投标和不诚信履约

行为、加强评标专家管理、规范招标代理服务行为、进一步落实监督管理职责等。


